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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集体中广泛开展“两带头、双争创”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党组织：

根据共青团中央《关于在青年文明号集体中广泛开展“两带头、双争创”行动的通知》要求，为组织动员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集体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带头示范，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决定在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集体和创建集体中广泛开展“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促进行业改革发展，争创诚信示范窗口、争创敬业模范集体”的“两带头，双争创”活动。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4年7月-2015年7月。

二、参加对象

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文明号集体（包括已经创建成为青年文明号和正在创建青年文明号的会计师事务所青年集体)，同时鼓励广大会计师事务所青年集体参与。

三、活动内容

1.加强思想教育，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各省级行业党组织、行业团组织和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团组织要围绕行业青年文明号特点，立足行业青年实际，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教育。注重从贴近青年、贴近岗位、贴近实际的角度具体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引导青年强化内心认同，转化为行为自觉，推动青年文明号集体自觉自发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提升执业能力，带头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各省级行业团组织要结合“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年”主题活动，结合本地区行业人才状况、业务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人才培养制度等进行认真分析，充分发挥青年文明号集体和广大行业青年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组织行业青年多学习、多实践，适时组织开展“岗位练兵”、“岗位技能大赛”、“岗位能手”等职业技能评比活动，提高行业青年执业能力和水平，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会计师事务所团组织要围绕人才立业、人才强所，将活动目的明确好，把活动任务规划好，把活动载体设计好，为青年文明号集体及行业青年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搭建平台，将青年文明号集体打造成带头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生力军。

3.强化诚信意识，深化诚信文化建设年成果。

各省级行业团组织和事务所团组织要在2013年行业诚信文化建设年活动基础上，以活动为载体，将行业诚信文化建设和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有机结合，不断深化诚信文化建设年所取得的成果。行业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和广大行业青年，要带头以诚信作为立足之本、执业之基，深刻认识到诚信作为行业发展基石的重要意义。青年文明号集体通过开展诚信承诺、诚信宣誓等活动，全面推行“亮形象、亮标识、亮承诺”的“三亮”工作，坚持自我监督、接受公众监督，增强诚信理念、强化诚信形象，将诚信意识贯穿于从理念到实践的整个过程。

4.严格创建要求，打造敬业模范集体。

各级行业团组织和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要严格要求创建标准，珍视青年文明号这一品牌荣誉，将青年文明号打造成为行业内的敬业模范集体。青年文明号集体和广大行业青年要高度重视青年文明号的制度规范建设和队伍能力建设，使敬业、协作、创优、奉献成为鲜明的集体文化。结合“青年文明号网络倡文明”活动，通过微电影、微视频和微故事等形式，对制度建设完善、工作能力强的青年文明号集体进行宣传展示，扩大青年文明号的示范带动作用，展现行业青年良好形象，使行业更多集体和青年受到感召，自觉行动，争创敬业模范集体。

四、组织分工

1.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负责“两带头，双争创”活动的整体统筹和全面推进，同时负责行业全国青年文明号集体开展“两带头，双争创”活动的推动工作。全国行业团委将在全国行业范围内选树活动先进典型，利用中注协网站、《中国注册会计师》期刊、行业青年风采、中注协官方微信平台等载体进行宣传。

2.各省级行业团组织负责本地区“两带头，双争创”活动的推动落实工作，要面向会计师事务所青年集体，加强重点培育，注重总结、提炼一批来自事务所青年集体的实践载体和示范经验，通过互访互评、交流观摩等方式加强整体推动，形成面上态势，并将活动进展情况向全国行业团委进行报送。活动开展成果将作为各地党建工作、行业团建考评的重要依据。

3.会计师事务所团组织和青年文明号集体，要严格按照各级行业团组织的工作部署积极开展“两带头，双争创”活动，并定期将活动进展情况向本地区省级行业团组织报送。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
2014年7月30日
